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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.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.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。 

    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、会议召开情况 

（1）召开时间 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25年5月1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5:00。 

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为：2025 年 5月 16日，其中，通过深圳

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6 日

9:15-9:25，9:30-11:30 和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

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6日 9:15-15:00。 

（2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四川新津工业园区 A区兴园 3路 99号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324 会议室。 



（3）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。 

（4）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。 

（5）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肖光辉先生。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以及《股东大

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 

2、会议出席情况 

（1）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：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

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8人，代表股份 271,210,998股，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.2603%。其中：通过现场方式参会的股

东8人，代表股份37,574,878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.8851%；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 人，代表股份 233,636,120股，占公司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30.3751%。 

（2）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：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01

人，代表股份 42,480,995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5230%。 

（3）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结合视频方

式出席了本次会议，北京金杜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

大会进行见证，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 

二、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审议

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445,8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

份总数的 99.3492%；反对 1,615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5957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445,8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3492%；反对 1,615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5957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445,8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3492%；反对 1,615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5957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4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445,8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3492%；反对 1,615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5957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5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5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0,805,895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5.8537%；反对 1,615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3.7951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

权股份总数的 0.3512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40,715,895 股，占出席会议

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8450%。反对 1,615,600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8031%。弃权 149,50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519%。 

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四川发展（控股）有限责任公司、四川

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、夏玉龙、贾秀英、张杨、杨丽已回

避表决。 

6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向商业银行及其他类金

融机构申请保函、票据质押额度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444,8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3488%；反对 1,616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5961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7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皖江金租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262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816%；反对 1,79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6632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8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与皖江金租开展融资性售

后回租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415,9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

份总数的 99.3382%；反对 1,645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6067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

通过。 

9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》 

9.01 新筑交科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416,0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3382%；反对 1,645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6067%；弃权 149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9.02 新筑交科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262,7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817%；反对 1,79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6632%；弃权 149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9.03 长客新筑向浦发银行申请授信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262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816%；反对 1,79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6632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9.04 长客新筑向农业银行申请授信 

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416,998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3385%；反对 1,644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6064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9.05 晟天新能源向成都银行申请授信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261,7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813%；反对 1,799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6636%；弃权 149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9.06 晟天新能源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261,7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813%；反对 1,799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6636%；弃权 149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10、《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5

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445,8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3492%；反对 1,615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5957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40,715,895 股，占出席会议

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8450%。反对 1,615,600 股，占

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8031%。弃权 149,50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519%。 

11、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69,445,89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3492%；反对 1,615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5957%；弃权 149,5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551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40,715,895 股，占出席会议

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8450%。反对 1,615,600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8031%。弃权 149,50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519%。 

三、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

公司独立董事就其 2024 年度的工作向本次股东大会作出书面述

职报告。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4 月 26 日的巨

潮资讯网。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罗楷燃律师、杨梓

赪律师现场见证，并出具了《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，认为：“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

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上市

公司股东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

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



有效。”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

议； 

2、北京金杜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

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 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 5 月 16日 

 

 


